附件二：
2009年环境统计年报工作技术要求

一、对环境统计基表的技术要求

1.各类代码需正确填写，企业法人代码、行业类别代码、排水去向类型代码、受纳水体代码、行政区代码等各类代码需完整无误填写。其中：

行政区代码必须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代码》GB/T2260－2002公布的6位数代码填写，不得出现以虚拟和非规范的行政区进行调查企业的汇总。

“行业类别”代码按《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02填写。

排水去向类型代码按《排放去向代码表》进行填写，具体如下： A 直接进入海域；B 直接进入江河湖、库等水环境；C 进入城市下水道（再入江河、湖、库）；D 进入城市下水道（再入沿海海域）；E 进入城市污水处理厂；F 直接进入污灌农田；G 进入地渗或蒸发地；H 进入其它单位；L 工业废水集中处理厂；K 其他。

受纳水体名称指调查单位直接排入水体的名称（如××海、××沟、××河、××港、××江、××塘等）。各单位必须将排入的水体按照统一给定的编码填报，其中流域编码由10位数码组成，前8位是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统一编制的，详见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编制的《环境信息标准化手册第2卷》(中国标准出版社出版)；海域代码：1－渤海，2-黄海，3-东海，4-南海。

排入市政管网的则填最终排入的水体代码。

各地如有本编码未编入的小河流需统计使用，可由省、自治区、直辖市环保部门按照本编码的编码方法在相应的空码上继续编排，并可扩展至第9—10位。如无扩编码应在9、10位格内补“０”。

2.企业台账需准确完整，企业台账主要指企业各类属性标识情况，如产品产量、单位，工业总产值，燃煤灰份，硫份，单位能耗量，单位水耗量，单位煤耗量等企业基本生产情况。

3.企业报表规范填报，数据与单位要对应，指标单位符合统一要求。如：数字小于规定单位，以“…”表示；数字是零时应写“0”，表格中的指标若无法取得数据，划“－”。

4.注重指标间的逻辑关系是否合理，指标偏大偏小现象是否合理。

以上技术要求适用于环年基表和环季基表。

二、对环境统计综合年报的技术要求

1.各地区环境统计部门需将本区最新的行政地区代码表随同数据库一起上报国家。行政地区代码表中当年更新的代码以单独的word文件列出并上报国家，以便完成系统内代码的及时更新。若当年没有更新的代码，需在“年报编制说明”中注明。

2.各地区上报的基表、综表数据库必须完整，特别是区县数据要齐全，因为流域、海域、两控区、三峡库区、南水北调等专项汇总数据从2006年起将由规划范围内的区县数据汇总产生，缺失的区县必须在“年报编制说明”中注明（建议区县完整性检查方法：将本区最新的行政区代码库与数据库中的区县进行对比）。

三、环境统计季报数据报送要求

1.污染源季报

污染源季报报送范围为环季综1表，环季综1-1表、环季综1-2表和环季基1表，打印表只需打印环季综1表，环季综1-1表和环季综1-2表。报送时间为每季度终了后15日内，具体报送方式见表1。

国家重点监控企业季报直报报送范围为环季基1表、环季综1-3表。报送时间为每季度终了后5个工作日内，具体报送方式见表1。

2.环境质量和环境管理季报表

环境质量报表不需要各省级环保部门上报，只需自己填报并掌握数据情况即可，环境管理季报表由各业务部门分别上报上级业务部门。

四、对专业统计年报数据报送要求

1.必须使用专业年报软件上报数据。

2.各地区及各业务部门在下发专业统计软件前，应按本年变更后的行政区划代码统一更新代码库。上报时将本地区的新、旧行政区划代码表一并打印上报。

3.上报数据库中必须包括地市级、省级的数据，上报的年报打印表和逻辑校验表等文字材料只报省级。

五、对数据质量的要求

各级环保部门按照“环境统计数据审核细则”严格审核数据。根据实际情况，开展和推广多部门联合的环境统计数据联合汇审制度，拓宽审核渠道，加强数据审核。
六、数据上报要求及环境保护部各业务司联络方式

对上报、传输数据的具体要求见表1。

表1  2009年环境统计工作技术要求
	上  报  内  容
	上报时间
	上报方式
	备    注

	一、综合年报
	
	
	

	1.基础数据库、综合数据库、行政区划代码库
	次年3月20日前
	E-MAIL：

cnemcln@vip.163.com
	所有的综合数据库必须汇总到区县级

	2.逻辑校验结果表（电子版）
	同上
	同上
	

	3.分析表
	同上
	邮寄或送达
	

	4.打印年报表、年报编制说明
	同上
	邮寄或送达
	打印报表只需综表原表

	5.统计分析
	年报汇审会提交
	
	

	6.工作总结
	同上
	
	

	二、污染源统计季报
	
	
	

	1.污染源季报：基表数据库（环季基1表）和汇总数据库（环季综1表，环季综1-1表，环季综1-2表）
	每季度终了后15日内
	E-MAIL：

cnemcln@vip.163.com
	省级环保局报送

	2.国家重点监控企业季报直报：基表数据库（环季基1表）和汇总数据库（环季综1-3表）
	每季度终了后5个工作日内
	stats@cnemc.cn
	市级环保局报送

	3.汇总数据的打印表、季报说明等文本材料
	每季度终了后15日内
	邮寄
	打印环季综1表，环季综1-1表和环季综1-2表

	三、专业年报
	
	
	

	1.除排污费使用情况报表外的所有专业报表汇总数据库
	次年的1月20日前或按专业司要求时间
	E-MAIL：

cnemcln@vip.163.com
	数据库中数据必须到地市级

	2.排污费使用情况报表
	次年的3月底前
	同上
	同上

	3.打印年报表
	同该专业报表上报时间
	邮寄或送达
	

	4.逻辑校验结果表（电子版）
	同上
	同上
	

	5.行政区划代码库（新、旧两套，只报改动及增加部分）
	同上
	同上或与纸表一同邮寄
	


环境保护部各业务司联系方式及联系人见表2。
表2 　2009年专业统计工作负责司、处（室）及负责人
	调  查  内  容
	主管司处
	负责人
	联系电话
	邮     件

	人大建议、政协提案办理
	办公厅政务督查室
	万玉玲
	66556016
	wan.yuling@mep.gov.cn

	档案工作
	办公厅文秘档案处
	李敏君
	66556028
	li.minjun@mep.gov.cn

	来信来访
	办公厅信访办
	彭德富
	66556035
	peng.defu@mep.gov.cn

	排污费使用
	规财司投资处
	房  志
	66556125
	fang.zhi@mep.gov.cn

	环境法制工作
	政法司法规处、

政法司复议处
	李文强、

季林云
	66556164、

66556168
	li.wenqiang@mep.gov.cn
ji.linyun@mep.gov.cn

	环保系统能力建设
	人事司体改处
	邱  劲
	66556178
	qiu.jin@mep.gov.cn

	环境科技、环保产业
	科技司综合处
	张  倩
	66556205
	zhang.qian@mep.gov.cn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三同时”制度执行情况
	环评司综合处
	周卫峰
	66556407
	zhou.weifeng@mep.gov.cn

	环境监测
	监测司综合处
	董明丽
	66556811
	dong.mingli@mep.gov.cn

	污染源治理、城市环境综合治理、饮用水源地保护
	污防司综合处
	王  欣
	66556242
	wang.xin@mep.gov.cn

	生态保护和自然保护区管理
	生态司综合处
	何  军
	66556311
	he.jun@mep.gov.cn

	排污收费、行政处罚、监督执法及污染源自动监控
	环监局办公室
	郑  慤
	66556435
	zheng.que@mep.gov.cn

	环境宣教
	宣教司综合处
	赵  莹
	66556058
	Zhao.ying@mep.gov.cn

	突发环境事件
	应急中心应急值守处
	陈  明
	66556468
	chen.ming@mep.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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